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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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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 1 0028)

[摘　要]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在此背景下的新闻

伦理研究处于哲学、法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区域,其中广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

究,狭义层次的研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本体。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的核心是技术的道德主

体地位辨析,而对此问题的回答则呈现极化趋势。分布式道德模型区分了道德问责和道德责任,提供了

解决这一哲学难题的新思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意在回应新技术背景下的新闻实践问题,信

息茧房效应、后真相、算法偏见和被遗忘权引发学界广泛的讨论。问题的实质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伦理

期待的冲突。其后的研究需要更为细腻的技术问题逻辑描述,更具理论导向的新闻伦理本体研究和更高

质量的跨学科研究,从而形成来自人文社科的话语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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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媒体广泛地理解为传播和交流信息的一种方式,就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

的发展与媒体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或影响。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已经深

刻改变了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并且引发算法偏见及其纠正、数字身份及其保护、个人隐私及其保

护、信息不当触及的讨论,学界日益担忧数据垄断和算法“独裁”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公正的影响,因
此,信息技术的伦理治理和整体规制至关重要。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也已

明确将“制定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作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首要保障。
自主智能系统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亟待关注的问题,人、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出现新的

构建形式,如果将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等同于让机器(物)拥有自主意志,这首先引发了人类的伦理

危机感,促使我们重回伦理本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探讨人类如何在智能技术的中介下构建安

全、公平、美好的生活。人工智能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政治问题。
新闻传播领域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观点和行为决策,对社会公正和社会

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机器人写作、算法推荐和信息过滤、社交媒体机器人等带有自主智能系统因素

的新事物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接收信息的模式,并在形塑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上产生了巨

大的社会影响。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技术的新闻伦理问题,如何定义智媒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如何

构建智能媒体伦理治理体系和法规体系,是亟待学术破题的重要领域。



本文拟综论新闻传播学、哲学和法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厘清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和新闻伦理

研究的重点领域并进行反思,为未来研究提供思考的起点。

一、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研究

从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自动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195 6 年达特茅斯会议

上一批年轻的科学家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了技术人工物社会功能的想象空间,
从而被称为“第四次革命”[1]。

人工智能研究,简单来说,就是要通过智能(自动化)的机器,增强人类在改造自然、治理社会的

各项任务中的能力和效率[2 6]。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算法。算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输入机器的一系

列指令[7 1 0]。
人工智能起步时,研究方法以逻辑推理与启发式搜索为主,核心研究领域是符号人工智能。短

暂的繁荣之后,人工智能研究进入瓶颈,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与神经网络研究结合,又焕发了新的

生机。目前,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认知科学、机器学习、机器人学等几大学科协同发展,其中

机器学习中的深度学习因为 AlphaGo 在围棋方面的卓越表现获得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根据牛津

大学 20 1 7 年针对全球顶级人工智能专家的调查,超过 50％的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将在 45 年内在所

有领域超越人类,并且将在 1 20 年内将所有人类工作自动化[1 1]。
在 1 87 7 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中,卡普曾敏锐地洞见到技术具有向一切人类领域扩张的能

力[12],某些技术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功能,能嵌入个人生活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计算机革命正在不

断提高人们对自动化的依赖,且自主性系统越来越多地掌控了各式各样的能产生伦理后果的决定。
换言之,目前的自动化系统已经复杂到一定程度,甚至要求系统面对具体场景做出道德决策[1 3]。
如此一来,问题就转变为:人们对于把自己的生命和福祉交给没有确定的伦理框架的系统会感到放

心吗? 近来被曝光的 Facebook、亚马逊用户数据滥用,Twitter 机器人账户影响用户观点和情绪等

问题,使人们加深了这样的疑虑。
与科学技术要解决的“能不能”问题不同,伦理学要解决的是“该不该”问题[14]。在人工智能运

用方面,伦理学研究首先必须辨析核心价值,以提供思考框架。

(一)技术批判与技术伦理

资本主义早期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城市化和生态恶化,在当时就引发了技术批判和反抗,如英

国知名的卢德运动。虽然主流学界对当时的反技术浪潮总体持批判态度,但“闯进花园的机器”式
的技术怀疑论始终存在。而二战对人类社会巨大的破坏作用,使得希特勒被认为是人类史上首个

运用技术力量而使罪行倍增的人。埃吕尔、麦克卢汉、马尔库塞、芒福德、赛佛、加尔布雷思、海德格

尔、温纳、拉图尔等学者都发展和深化了对技术的学术反思,这些著述也是技术伦理学的直接源头。
海德格尔在《论思想》中指出,在其生存的所有领域,人都将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被技术力量包

围,将人置于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发明形式的控制之下[1 5]。哲学家们担心人成了技术社会这部机器

的齿轮,从思想和行动上沦为机器的奴仆[1 6]。在这个意义上就诞生了“自主性技术”的概念[1 7],表
达技术业已失去人类控制之意。在康德学术脉络下谈论技术的自主性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康德认

为自主性是自我意志的根本条件。赋予技术以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人的自主性被替代[18],
主客体的位置产生了颠倒。

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自我决定的力量,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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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段。雅斯贝尔斯指出,“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①。梅赛恩也坚

持技术价值中立的观点,认为“有益的做法是将技术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1 9]。
部分学者承继埃吕尔的研究传统,认为技术充满意向性,是社会结构的体制性力量。温纳认为

技术在中立的、工具式的掩护下,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秩序[20]。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认为技术

不是中性的工具,它们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发挥着主动性的作用[21]。在拉图尔看来,道德和技术

都是“本体论的范畴”,技术以具体的形态促进人类社会的形成,包括我们的行动和决定的道德

特征[22]。
最微妙的就是技术影响的“偶发”机制,也就是说技术对人类的控制并不总是具有预先意图,其

中一部分后果是意想不到的。换言之,人并非总能控制自身所创造的技术的社会后果。乌尔里

希•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也回应了这一观点,“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了历史和

社会的主宰力量”[23]。
恰如荷兰学者维贝克所指出的,早期技术伦理学采取的是批判的方式,这些批评不是针对具体

的技术应用场景和案例,而是对“大写的技术”自身现象的批判[24],但过于抽象化和哲学层面过于

本质论的探讨方式反而流于隔靴搔痒。

(二)技术人工物道德主体地位辨析

人工智能的技术想象突破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人和非人实体之间的界限。美国技术哲学家

唐•伊德识别出了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唐•伊德

所说的具身关系类似海德格尔的“上手”,有些技术能够上手,而有些技术只能在手,成为我们行动

的背景性因素。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技术与世界的关系结构发生了改变,人和技术也表现出

融合关系,例如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提出的赛博格关系(cyborg relation)和复合关系[25]。
人工智能的技术想象包括创造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动化系统,这就在伦理学体系内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问题:技术是否能被赋予道德主体地位? 自启蒙运动伊始,伦理学就有着人本主义特征。
以道德术语来研究物绝非易事,这违背了伦理学理论的最基本假设[24]。

在主流伦理学中,一个合格的道德行动者至少是拥有意向性和一定程度的自由。很多哲学家

认为,技术客体缺乏自由意志和意向性,不能对它们的行动负责。例如 AlphaGo 可以胜过人类围

棋大师,但是没有办法理解自己走子行为的意义,现阶段并不具有自由意志。AlphaGo 的智能实

际上是以人为核心的一个巨大的延展认知系统的能力,是系统部分认知功能的某种外化[26]。无论

从道义论视角还是后果论视角,人工物只能从因果层面而非道德层面对既定的行为负责。因此,
“没有理由将人工物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27]。

弗洛里迪和桑德斯于 2004 年发表了颇具影响的《关于人工能动者的道德》一文,聚焦实际上具

有“行动者”资格的智能技术。他们依据行动者之互动关系标准,使用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三个

标准来判断。一个系统如果能与外部环境互动,能在没有响应外部刺激的情况下行动,也有在不同

的环境中行动的适应能力,这个系统就可以被视作行动者。如果系统行事方式会产生道德结果,那
么就被认为是一个道德自主体[1]。

弗洛里迪和桑德斯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一个类似道德图灵测试的模式,区分了道德问责和道

德责任。这种分布式道德允许无心的道德,将一个哲学难题转变为具备操作性的判断标准。也就

是说,我们无须执着于现有系统是不是成熟的道德智能体,只要系统具备交互性、自主性和适应性

三个标准,就可以被等同于一个道德主体而予以问责。当然,目前一部分哲学家不愿意赋予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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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物道德主体地位的原因还在于担忧如此一来,将使得设计这些系统的人类工程师被赋予了免责

的地位[1 3,24]。

(三)工程师伦理

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在智能信息时代,科学家、工程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参与社会重

大的决策和管理,他们的行为会对他人、对社会带来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因此他们应负更多的伦

理责任[28]。
在过去 2 5 年中,工程伦理领域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工程师们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观对设

计进程的影响,以及此过程中他们对他人价值观的敏感度[1 3]。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美国科学促进

会和美国律师协会联合组成了国家律师和科学家会议,讨论科学研究中的道德规范问题。之后,美
国发布了有关科技界社会责任的一系列报告,如关于“科学自由和科学责任”的报告[29]。2000 年,
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其标准中明确指出,工程教育必须要求学生“理解职业和道

德责任”[30]。美国白宫人工智能报告将“理解并解决人工智能的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列入国家

人工智能战略,并建议 AI 从业者和学生都接受伦理培训[3 1]。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技术活动是社会组织系统下的制度活动,单一的工程师是无法对其技术后

果承担责任的。德国技术哲学家、伦理学家罗波尔指出,由于分工、合作等因素,现代技术活动不是

单个人的活动,因而工程师作为个体不仅不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技术的全部责任①。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

伦理并非静态的规则,而是个体和社会应对条件变动、意外事件和新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各种问

题的必要人类行为[32]。当社会生活变化时,道德概念也会变化[33]。新闻行业本身受到信息技术

变化的巨大影响,而由于新闻本身特殊的社会功能,新闻实践和新闻伦理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意

义重大。
传统上,媒体组织被视为履行社会特定职能的机构,其生产惯例和条件一直受到技术的影

响[34 3 5]。对中立事实的公正报道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是从社会技术的革新开始的[35 3 7],技术和经济

学创造了一种新闻客观性,超越了这个职业原有的专业框架[38]。21 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

统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验证新闻”及其严格的事实核实正在被非专业化的新

闻形式所取代,“后事实”或“事后检查”的新闻业逐步形成[39],可靠性和正确性等价值观受到影响,
新闻原创性等道德规则被打破[40]。也有学者把这一时代的新闻称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41]。

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新闻伦理研究和教学。综论已有的相关研

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议题:媒介伦理本体研究、案例研究和新媒体伦理分析。我国媒介伦理

研究的第一阶段就是将新闻伦理和媒介伦理从公共道德领域分离出来,提炼大众传播工作者和媒

介机构在大众传播职业道德体系中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
在新闻伦理的讨论和应用中,操作和操守、知情权和隐私权、市场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讨论,一直

在言论自由和社会福祉最大化之间产生理论碰撞。新媒体技术动摇了新闻从业者一直以来对新闻

采集和传播的垄断地位,由此,围绕什么是“公正”和“正确”的新闻,出现了越来越多元的理解,传播

伦理的概念出现向公民道德拓展的趋向。
目前,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技术融合,已渗透到新闻的生产、传播和互动各个环节中。其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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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写作[42 44]、传感器新闻[45]和智能推荐机制[46 47]是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典型代表。
随着新媒体技术进入新闻行业,长久被珍视的伦理传统,如新闻客观性、新闻记者的功能,受到

极大的挑战[32]。学者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新闻传播的结合整体保持乐观态度,但对其间产生的信

息茧房效应、信息源真实性、算法纠偏、个人隐私和被遗忘权等问题存在伦理忧虑。

(一)个人隐私与被遗忘权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无论是传感器新闻还是算法推荐,都必须以浏览数据为基础进行加

工,这就涉及了个人隐私数据的二次使用。个人与公共隐私边界的模糊,隐私数据所有权界定的模

糊,当下隐私数据保护规制的不完善,都使得对个人隐私数据的二次使用始终存在着侵权的

风险[48]。
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是关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社会边界和个

人边界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媒体的舆论监督自由与个人隐私保护、公共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

护、保障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保护这三组矛盾。
路鹃采用曼纽尔•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指出,从 Web1.0 到 3.0,网络空间的现实性逐渐

被承认,法律规制的逻辑起点是要转变网络空间只具有工具属性的认识,辨析合理的隐私期待,确
立新媒体环境下空间隐私权与现实物理空间同等的法律保护界限[49]。而隐私权保护的原则应以

人格尊严与伦理价值作为要件避讳隐私,以主体不同身份角色与所处境遇确立隐私外延差异,以社

会对涉私的违德行为可容忍度为依据判别隐私正当性[50]。至于隐私权保护的限度[5 1],只要符合

公共利益相关性原则和公共兴趣合情合理原则中的一个就应该被视为体现了社会公众知情权而非

侵犯了隐私。陈堂发强调,以是否直接涉及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与个人事项作为辨别侵害隐私权

的基本依据,隐私保护至少不宜成为公权滥用、工作渎职、违反党纪、违法犯罪行为回避公众舆论监

督的“挡箭牌”[52]。
被遗忘权是近年个人数据所有权和隐私权探讨的一个焦点。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舍恩伯格

提出了数字时代的被遗忘权概念,他指出,“遗忘变成例外,记忆变成常态”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

的一个隐患[53]。欧盟委员会于 20 1 2 年公布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

自由流动的第 20 1 2/72、73 号草案》中,正式提出了被遗忘权概念。当前对于被遗忘权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欧盟等国家对被遗忘权的立法和实施过程分析被遗忘权的实质和局限。如周丽娜发

现,数据主体虽然有权向数据控制者提出删除申请,但数据控制者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将数据主体置

于被动地位,被遗忘权仅是应对数字化发展侵犯个人隐私的措施之一,被遗忘是相对的。被遗忘权

的意义是捍卫网络用户自我尊严、提倡尊重他人自由、创建网络无惧生活[54]。对于其中的保护限

度,吴飞等提出在被遗忘权的使用中,既要保护私人领地的神圣性,也要保护公共领域的开

放性[55]。
第二,从文化基因和法律传统角度考量欧盟、美国等在被遗忘权上的立法尝试,指出其面临表

达自由与隐私权和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以美国法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更看重公共言论的价

值,以欧洲法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联盟则将新闻自由与隐私权同等视之[5 6];也有学者将我国

20 1 6 年颁发的《网络安全法》中个人对其网上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与欧盟的删除权进行对比[57],探
索被遗忘权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58]。

第三,就被遗忘权所主张的隐私与数据保护与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知情权

等理念存在的冲突展开讨论,探求新闻传播领域面对这一冲突的平衡机制。赵双阁等认为,媒体应

该首先在价值角度避免炒作和虚假新闻,保证数据准确和内容真实,其次通过匿名处理、模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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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因关联被删除的危险[5 9]。张志安等指出,媒体时代把关人的缺失加剧了侵犯公民隐私及相

关个人权益的情况,需要被遗忘权的约束以弥补自媒体传播的缺陷;同时指出被遗忘权的引入可能

增加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成本,影响网络舆论场的开放、完整和真实性等[58]。

(二)算法推荐与新闻偏向

算法推荐可能导致新闻偏向与虚假新闻的传播。作为个体的记者对道德行为有很强的责任

感,但算法作为内容发送者的制度化,会引发专业新闻的各种伦理挑战。从聚合类算法运作的原理

来看,当迭代次数受到限制时,这类算法天然存在重复推送同类信息、造成信息疲劳的问题[60]。在

新媒体环境下,算法分发的更多是碎片化、个性化的信息,而不是新闻,算法推荐机制实际上是一种

对新闻专业主义和公共性的解构[6 1]。这种算法短视加深了用户偏见,可能会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

廊效应,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更使虚假消息得以借算法传播。新闻生态的转变在美国已经

引起新闻质量的下降,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中小城市将不再有报纸,这将进一步恶化新闻生态[41]。

201 6 年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呈现出明显的“后真相”特征:客观事实在形塑舆论方面影响

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产生更大影响。牛津词典还将“后真相”一词评选为 20 1 6 年度词

汇。有学者指出,“后真相”长期以来是一种政治现象,但在新闻行业结构转变的背景下,新闻传播

领域的“后真相”时代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62]。
关于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媒体传播形态与技术的演进[62 6 3]、受众心理[64]、社

会经济文化背景[65 6 6]等层面展开讨论。研究指出,从传播技术特性出发,建立在社交网络基础上

的传播渠道容易带来情绪化传播,碎片化的传播内容可能导致还原真相很困难,实时化内容生产加

剧了真相挖掘和把关的难度[62];而新媒体对用户的抢占有可能导致传统新闻机构因利润下降而被

迫牺牲新闻的准确性、真实性以迎合受众口味[63]。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鸿沟[65]是后真相时代的社

会情绪基础,而这种社会情绪操纵下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所产生的群体分化,比信息茧房更令人

担忧[64]。
关于新闻媒体行业该如何应对后真相,迈克尔•舒德森指出,我们仍然需要“不可爱的新闻

界”,并指出真新闻应总是把真相放在首位,它不会让诚实的报道屈从于意识形态、政治鼓动或商业

利益,甚至也不会迎合读者的口味,并提出了三条新闻质量的判定标准[67]。潘忠党指出,我们需要

将重新建构新闻专业定位在“以事实界定真相”为内容的公共生活上,新闻界需要做的是将寻求、核
查、鉴定事实和真相的过程置于公共讨论之中,重构交往的伦理规范[68]。

(三)算法干预与信息茧房

自主决策是算法权力的核心[8],在社交网络时代,算法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议程设置,取代媒

体引导舆论。目前没有基于算法伦理和规制设立基本的防御机制,公共媒体对用户大数据的使用,
不能保证过程的合理性。敏感信息的使用、传播,某些受众被特定类型信息屏蔽(或者过于吸引),
其实都存在伦理风险。

程序员设计的算法往往不受传统新闻伦理约束,这就破坏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传统和价值

基础。个性化推荐背后,算法设计可能隐含着阶层区隔的意味[60]。提高算法透明度,以实现对算

法的监管,已成当务之急[8]。
算法智能推荐所导致的受众所接受的观点窄化问题被形象地概括为信息茧房。信息茧房最早

由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意指在通信领域,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和能令自己愉悦的内容[69]。信

息茧房是算法、大数据推荐等大众传播技术和“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能愉悦我们的东西”这
种大众心理共谋的结果[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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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茧房的后果和危害,程士安等认为信息茧房容易加剧误解、放大假消息[71];胡婉婷认

为信息茧房破坏了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主要表现在网络精英的信息垄断导致多数人自由表达受阻,
群体极化造成公众理性批评缺失,因缺少共同经验而削弱社会黏性、破坏共同体的维系[72];彭兰认

为信息茧房是用户角度“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不利于人们更充分全面地接近真实社会的信息

环境[62]。
学者们从优化算法、媒体责任、个人媒介素养三个方面对信息茧房的解决进行展望:首先,通过

优化人工智能推荐算法、扩大数据挖掘以拓宽对用户信息需求的定义、增加优质信息资源配比、采
用人工与智能筛选相结合等方法让个性化推荐更为智能全面[44];其次,从媒体责任角度优化公共

信息服务,平衡个性化传播与公共性传播、个性满足与社会整合的关系[62,70];最后,用户媒介素养

要进一步提高,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有研究通过对 Facebook 用户的信息接触进行量化研究,指出当

用户通过 Facebook 推荐算法获得新闻,其信息茧房和回音廊效应并不像人们预想得那样严重,个
人选择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73]。

三、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反思

新技术动摇了新闻从业者一直以来对新闻采集和传播的垄断地位,随着媒体边界的模糊化,
“该由谁来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成为争执的焦点,其背后则是新媒体技术与社会

伦理期待的冲突。因此,厘清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的责任主体,考量其伦理结构与急需处理的核

心辩证关系,进而为行业规制提供建议,是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立场。
通过上文研究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人工智能的伦理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模

式与问题,以及信息技术法律规范方面,已经打下了相当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和

规制方面的问题,并没有随着理论研究文献的大幅度增长而得到解决,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的

复杂性,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需求之间存在脱节。
首先,在新闻传播领域,需要更加清晰而整体性地阐释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内涵、社会内涵、伦

理内涵和规制内涵,为新闻传播学界对此人工技术物的理性反应提供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切地介入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过程,传播学界对机器写作、传感器新闻、

算法排序等新兴现象的研究已成热点。目前的文献虽然多带有“人工智能”这一关键词,但在一定

程度上混用了新媒体技术、社交网络等核心概念。也许从现象的梳理和分析角度,这种程度的混淆

并不影响结论的有效性,但不利于整体研究域的厘清和构建。所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整体性研究

方面,传播学界需要更为细腻的技术问题逻辑描述。特别是在新闻伦理研究层面,需要进一步破除

技术黑箱,明晰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社会信息传播的机制和伦理后果,明确人工智能成长逻辑与人为

干预的窗口期。目前新闻伦理的文献很大程度上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作不需要进行理论和技术辨析

的概念,这反而使得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破题不足,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在哪些环节、哪些层

面影响新闻伦理,它与社交媒体技术和平台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系,较少有研究涉及这些相对本体

论的问题。
综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研究议题比较分散,聚焦性很强而理论整体性建构不足,

尤其是对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系统性联系研究不足,容易呈现研究原子化

的倾向。学界对人工智能保持很高的研究敏感度,但囿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文社科

领域对此的反应往往只能聚焦于相对显性的现实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工程学研究领域非常繁杂,但是目前介入人类信息传播的核心技术已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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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产生的社会后果也较为直观。从上文综述可知,与新闻传播领域高度相关的人工智能底层技

术是算法和大数据,在直接辨析其新闻伦理后果之前,需要对核心技术研发、迭代和应用予以社会

历史还原,提供技术本体和社会情境分析。从社会历史学的整体性视野探讨这一议题,其目的在于

呈现技术伦理学的实践意义,即必须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特别是技术的决策者与组

织者、创造者与生产者、需求者与使用者等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目前有部分研究以 Facebook
News Feed 算法为主要案例[46,74]分析其中的技术迭代及其伦理影响。类似带有技术社会学立场

的研究是进一步厘清问题逻辑的有效做法,将会为进一步厘清新闻伦理的主体和核心价值排序提

供扎实的研究基础。
其次,相较于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积极学术反应,新闻伦理研究相对不

足。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在技术人工物的伦理主体、伦理结构和伦理治理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厚

的理论基础。道德自主体形成的可能性让伦理学者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的人本主义、个体主义伦理

研究路径[25],并从问责的角度建构“人工能动者”的道德主体地位及其问责要件[1]。类似研究对人

类社会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的风险,都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运用价值。
自 1 9 2 3 年 美 国 报 纸 编 辑 协 会 提 出 美 国 首 个 新 闻 业 自 律 规 范《报 人 守 则》(Canons of

J ournalism)以来,责任、自由、独立、真实准确、公正、公平等成为新闻传播行业职业伦理的重要原

则。其中,各国行业协会、知名媒体机构都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伦理规范。
可以说,新闻伦理规范的研究从起点之始就带有很强的实践问题导向性,换言之,其本身的出

发点并非在于理论抽象,而是行业指导。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同样沿袭这一路径,研究目

标在于解决新闻行业的新问题,研究方法基本采取案例研究的模式,脸书、谷歌等国际知名公司的

案例及其引发的争议是研究的主要材料。
新闻伦理研究与生俱来的形而下路径符合新闻传播行业本身的特点。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媒

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构建了一个万物皆媒的社会,新闻伦理研究向着传播伦理的方向进发,而且与科

学哲学、计算机伦理、工程师伦理乃至规范伦理学有了更多对话的空间。为了更好地解决新闻传播

学的问题,新闻伦理研究需要部分地放弃过于实践导向和对策导向的模式,扩充自身形而上学研究

的野心。
在新闻伦理研究中,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新闻传播界如何协助构建一个

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其伦理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互联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没有精英控制的公众

舆论和表达渠道[75],那人工智能则可能取代人类精英,做出信息决策和伦理决策。如果这样的技

术想象成为现实,哈贝马斯的“理想语境”、罗尔斯的“理想处境”理论假设就需要修正,良序社会所

需要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不得不将无心的道德主体纳入考虑,这将对规范伦理和新闻伦理产生

巨大的影响。目前规范伦理和后现代现象学对此已有触及,新闻伦理可以在理论抽象程度上做进

一步提升,以增加与原学科对话的能力。
再次,跨学科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算法和大数据已经产生传播权(新闻

价值权重排序决策权)、信息自由(人的传播自主性)、信息触达(服务的普适性、信息的不当触达)、
信息隐私权和数字身份及其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处于传播伦理、技术伦理、组织伦理的公共区

域,是多个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予以进一步传导,最终形成传播效率、
身份认同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在国家层面,就会产生数据安全、信息主权、社会凝聚力等更为宏观

也更加重要的议题。
人工智能时代所涉及的技术实体以及社会情境相对复杂,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需要计算机科

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和新闻传播学之间的共同合作。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不同学科的研究议题

具有相似性,算法和数据是各个学科共同关心的核心技术现实,而技术人工物的伦理、法律地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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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个人隐私和人类自主权,是公共的议题。但是目前几个学科的研究散见在不同的期刊,研
究议题相对聚焦,学科间的对话却不够充分,导致难以形成学科合力,不能在技术进步话语和经济

发展话语体系之下,形成来自人文社科的平衡性话语力量。
尤其是人文社科对技术伦理的反思没有形成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成果因此很

难应用于人工智能实践。近年来海外技术伦理研究成果已经让技术研发群体意识到自身在技术伦

理后果方面所负有的责任,逐渐形成科学共同体、区域立法和公众行动之间的合作。计算机伦理十

戒、阿西洛马会议、《通用数据保护法》等文本和举措值得深入研究。
在跨越学科范式的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研究也需要增加方法论创新。受限于人工

智能技术本身的发展阶段,目前的文献和理论假设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撑。例如后真相、信息茧

房等效应并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现实影响力。与此

同时,能够细致化分析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设计就更加不足,这就影响了理论的现实指导

力。导致这一研究结果的因素十分复杂,在方法论层面上,在于传统研究方法论面对算法和大数据

的局限性很明显。特别是算法智能排序机制使得每个受众的用户界面并不相同,传统的问卷调查、
实验测量等方法的效度就会下降。目前新闻学界已经开始借鉴逆向工程原理,以输入—输出的测

量模式,在保持算法黑箱的同时有效测量其中介效应。类似的研究方法融合和创新,可以进一步运

用于新闻伦理的研究,正面迎击理论难点。

四、结　语

综上,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新闻业中的伦理挑战如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恶性竞争、隐性采

访、有偿新闻、新闻广告、公民隐私权等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理论分析

往往也是重回新闻传播学经典问题的过程。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为信息领域的主要中介技

术,未来的新闻伦理研究应该紧扣算法和数据两个研究核心,区分不同的伦理主体,厘清新条件下

的竞争价值及其排序。与传统新闻伦理只关心新闻内容不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将数据、代
码和经营都包含其中,伦理结构更加复杂。

媒体伦理的三个主要原则就是真实、客观和最小伤害[32]。从全球业已产生的算法新闻工具理性

与人文主义的冲突来看,如何从根本上摒弃数字泰勒主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集结人文社科智识力量

予以破解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这一波互联网技术浪潮中,中国的新闻实践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其伦

理治理的相关研究可以凝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治理的“中国经验”,为全球同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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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Trends of Journalism Eth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ao Yu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28,China)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with its application of algorithm and big data analysis,has
uniquely altered human behaviors in j 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Embedded in autonomous
intelligent systems,operations like robotic writing,algorithmic targeting,information filtering
and social media bots have exerted a deep influence on j ournalism,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s.The research on the ethics of j ournalism under the backdrop of AI is currently an
overlapping field between Philosophy,Law and Journalism studies.Related researches have
focused on AI and the ethics of AI at the macro level,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on the
ontology of j ournalism ethics in the AI age at the micro level.

There are extensive appearances of research outcomes on AI 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in
the writings of Technical Ethics,Algorithm Ethics of and Engineer Ethics.Among them,critical
understanding on the moral subj ect status of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shared concerns.Despite
polarized answers,a transition system of morality put forward by Floridi & Sanders (2004)

distinguished accountability from responsibility in morality,essentially placing mind-less morality
for consideration.In this way,a philosophical conundrum is turned into observables in reality.

Studies on the ethics of j ournalism in the AI age aim towards addressing issues around news
practices in the face of the emerging new technologies.With the monopoly of news edit and news
dissemination being undermined by new technologies,″information cocoons″,″post-truth″,

″algorithmic prej udice″and″right to be forgotten″triggered off numerous discussions.The long
cherished ethical traditions of j ournalism,namely j ournalistic obj ectivity and functions of the
j ournalists,are greatly challenged.Therefore,the crux of the issue lies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n social ethics.Through clarifying who are the
responsible bodies of j ournalism ethics a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the core of j ournalism ethics,we might be able to provide further suggestions to
the regulations of media industry and articulate the footing on which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re to
be conducted.

In summary,the research trends of j ournalism ethics in the AI age might be on three
strands.Firstly,a finer unpicking on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problems can be effective on
opening the black box,revealing how AI technologies change the way a message is delivered in
the society and what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ethics are and specifying the growing curve of AI and
the window period for human intervention in between.Secondly,studies on j ournalism ethics
need to wheel slightly away from a much practice-oriented and resolution-oriented model and
move towards th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for expanding more communicative possibilities with
Philosophy of Science,Computer Ethics,and Engineer Ethics.Last but not the least,the qua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should be enhanced for forming a balancing power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 the discourse system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I age,the striking progress of media technologies makes up a media-omni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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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Automatic systems penetrate into the production,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news.Unlike the mere focus of traditional ethics of j ournalism on the content of news,journalism
ethics in the AI age encompasses elements like data and coding in its ethical structure.However,

the main principles of j ournalism ethics such as truthfulnes s,obj ectivity and minimize harm
remain relevant.For adherence to these principles in the new age,it involves collaboration and
coordination from non-conventional unit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news media.
Key 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journalism ethics;algorithm;big data

现代游记的家国情怀

陈邑华
(闽江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 50 1 08)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新旧思想交织冲撞,许多现代游记放眼世界、记录时代、审视现实,蕴含着深挚的家国情怀。
五四运动给传统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该往何处走? 许多现代知识分子走出国门,

远游异国他乡探寻答案。这种“游”不是闲适、洒脱的游玩,而是背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游走。他们或出访,或
考察,或游学,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经济状况,探索国家民族的出路。瞿秋白《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胡愈之《莫斯科印

象记》、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赵敏恒《伦敦去来》、严仁颖《旅美鳞爪》等关注国外时事、社会境况;邹韬奋《萍踪寄语》初、
二、三集及《萍踪忆语》,展现了从南洋到印度、从西欧到美国及苏联的国际生活场景,由此联想到中国,揭示中国的现实处

境,体现国与民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探讨比照中寻求中国的出路。
另外,茅盾《故乡杂记》、巴金《旅途随笔》、叶紫《岳阳楼记》、柯灵《魔窟》等描述国内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与国

家命运密切相关的题材成为此时期社会类游记表现的重心。战争期间,出现大量的流亡记、旅寓记、复员记,记述了逃难

途中、行军旅途、解放区、沦陷区等种种见闻。这些旅行记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展现了前所未有广阔的生活场景。
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游者无论行走于国内还是海外,其所闻所见总能激起内心深挚的家国情怀。这一家国情怀继

承和发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现代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危机,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民族、国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核心话语。这一家国情怀富于

时代特点,饱含着忧患意识及抗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巴金《在广州》描写了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昔日繁华的街道处

处断壁残垣,可就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咖啡店内照样熙熙攘攘,夜市依旧像平日那样热闹,白天才遭大轰炸的珠江堤岸,到
夜里又摆满了小贩的担子。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坦然无畏,依然洒脱顽强地生活着。这是对入侵者的蔑视,是不屈的抗

争,更是一种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艾芜《漂泊杂记》描写了形形色色下层人物的生活,生存环境严酷,然而他们对生活依

然充满憧憬,勇敢地笑对人生。《荒山上》“玩鸟的朋友”、《我的旅伴》中的老何等苦中作乐,常常用“喜欢”“有味道”“有意

思”等词汇来评说生活,生活艰辛、平凡却充满洒脱之气。王统照在《欧游散记》中生动描写了与九位山东老乡的相遇与交

往。这些老乡有着非同寻常的历险经历,而这次去欧洲,依然是天不怕地不怕去闯荡,不怕吃苦头,不怕碰钉子。“闯去,
怕什么”这类简单的话语,表现了老乡们敢于闯荡冒险、乐观勇敢的精神。

中国现代游记已“不单是点缀些名山古迹,吟风弄月”(孔另境《游记种种》,见佘树森编《现代作家谈散文》,百花文艺

出版社 1 9 8 6 年版)的文章,广阔的社会图景及回荡其间的时代精神,使得现代社会类游记独具特色,不同于传统游记,亦
不同于当代游记,蕴含着深挚的家国情怀,承载着时代的风云变幻。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 8YJA75 1 003)、福州市重点社科项目(20 1 8FZB1 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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